
最高法院刑事判決

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111年 度 台 上 字 第 2988號    02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　 臺 灣 高 等 檢 察 署 臺 南 檢 察 分 署 檢 察 官 鄭 益 雄  03

        上 　 訴 　 人  04

        即 　 被 　 告 　 盧 苡 瑄  05

          06

          07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江 信 賢 律 師  0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蘇 榕 芝 律 師  09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鄭 安 妤 律 師  10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吳 秀 娥  11

          12

          13

          14

        選 任 辯 護 人 　 陳 昭 成 律 師  15

        被 　 　 　 告 　 張 宗 豪  16

          17

          18

        　 　 　 　 　 　 陳 靖 詮  19

          20

          21

          22

        上 列 上 訴 人 等 因 被 告 等 擄 人 勒 贖 案 件 ， 不 服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 23

        院 中 華 民 國 111年 4月 21日 第 二 審 判 決 （ 111 年 度 上 訴 字 第 39號 ；  24

        起 訴 案 號 ： 臺 灣 嘉 義 地 方 檢 察 署 110 年 度 偵 字 第 2629、 2731號 ）  25

        ， 提 起 上 訴 ， 本 院 判 決 如 下 ：  26

            主   文  27

        原 判 決 撤 銷 ， 發 回 臺 灣 高 等 法 院 臺 南 分 院 。  28

            理   由  29

        一 、 本 件 原 審 經 審 理 結 果 ， 認 定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盧 苡 瑄 、 被 告 吳 秀  30

            娥 、 張 宗 豪 、 陳 靖 詮 （ 下 稱 被 告 等 4 人 ） 及 李 育 儒 （ 已 死 亡  31

            ， 經 不 起 訴 處 分 ） 有 如 其 事 實 欄 所 載 擄 人 勒 贖 等 犯 行 ， 因 而  3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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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撤 銷 第 一 審 關 於 論 處 擄 人 勒 贖 罪 刑 部 分 之 判 決 ， 改 判 仍 依 想  01

            像 競 合 犯 之 例 ， 從 一 重 論 處 被 告 等 4 人 共 同 擄 人 勒 贖 罪 刑 （  02

            想 像 競 合 犯 刑 法 第 315 條 之 1第 2款 之 竊 錄 他 人 非 公 開 活 動 罪  03

            ） ； 維 持 第 一 審 關 於 沒 收 （ 追 徵 ） 部 分 之 判 決 ， 駁 回 被 告 等  04

            4人 就 此 部 分 在 第 二 審 之 上 訴 。 固 非 無 見 。  05

        二 、 惟 查 ：  06

            審 理 事 實 之 法 院 ， 對 於 被 告 有 利 及 不 利 之 證 據 ， 除 認 為 不 必  07

            要 者 外 ， 均 應 一 律 注 意 ， 詳 為 調 查 ， 然 後 基 於 調 查 所 得 之 心  08

            證 ， 以 為 判 斷 事 實 之 基 礎 ， 如 有 應 行 調 查 之 證 據 未 經 依 法 調  09

            查 ， 或 證 據 雖 已 調 查 而 其 內 容 尚 未 明 瞭 者 ， 即 與 未 經 調 查 無  10

            異 ， 如 逕 行 判 決 ， 仍 有 依 法 應 於 審 判 期 日 調 查 之 證 據 而 未 予  11

            調 查 之 違 法 。  12

            刑 法 第 332 條 第 2項 第 3款 之 強 盜 而 擄 人 勒 贖 罪 ， 係 將 強 盜 與  13

            擄 人 勒 贖 兩 個 獨 立 之 罪 名 相 結 合 成 一 新 罪 名 ， 並 科 以 較 重 之  14

            刑 ， 其 情 節 亦 較 單 一 擄 人 勒 贖 或 強 盜 為 重 。 其 成 罪 不 以 二 者  15

            均 出 於 預 定 之 計 畫 為 必 要 ， 僅 須 在 時 間 上 有 銜 接 性 、 地 點 具  16

            關 連 性 即 足 ， 不 問 係 先 強 盜 後 擄 人 勒 贖 或 先 擄 人 勒 贖 後 強 盜  17

            ， 均 足 以 構 成 本 罪 。 申 言 之 ， 行 為 人 於 擄 人 勒 贖 行 為 繼 續 中  18

            ， 如 若 另 有 強 盜 被 害 人 財 物 之 犯 意 ， 而 該 強 盜 行 為 與 所 犯 之  19

            擄 人 勒 贖 犯 行 ， 復 有 密 切 關 聯 性 時 ， 即 應 成 立 刑 法 第 332 條  20

            第 2項 第 3款 強 盜 而 擄 人 勒 贖 之 結 合 犯 。 至 於 其 強 盜 之 犯 意 ，  21

            無 論 係 起 於 擄 人 勒 贖 之 初 ， 抑 或 萌 生 於 擄 人 勒 贖 行 為 實 施 中  22

            ， 均 不 影 響 該 結 合 犯 罪 之 成 立 。  23

            本 件 起 訴 書 犯 罪 事 實 欄 載 稱 ： 被 告 等 4 人 及 李 育 儒 於 挾 持 被  24

            害 人 柯 政 隆 後 ， 由 吳 秀 娥 、 陳 靖 詮 分 持 刀 、 槍 坐 在 被 害 人 兩  25

            側 ， 由 李 育 儒 駕 駛 被 害 人 所 有 車 牌 號 碼 00000000自 用 小 客 車  26

            （ 下 稱 A 車 ） 前 往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， 盧 苡 瑄 則 駕 駛 所 承 租 之 車  27

            牌 號 碼 00-0000（ 下 稱 B車 ） 小 客 車 尾 隨 在 後 ， 李 育 儒 等 人 於  28

            途 中 要 求 被 害 人 支 付 新 臺 幣 （ 下 同 ） 3 千 萬 元 贖 金 以 換 得 自  29

            由 ， 被 害 人 得 知 李 育 儒 等 人 意 在 取 贖 ， 因 恐 其 生 命 及 身 體 遭  30

            受 危 害 ， 乃 持 手 機 聯 絡 友 人 籌 措 、 交 付 贖 金 。 李 育 儒 等 人 即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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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將 A 車 停 在 路 邊 等 待 ， 李 育 儒 「 趁 隙 」 搜 刮 取 走 被 害 人 放 在  01

            皮 包 內 之 20萬 元 及 配 戴 於 手 上 之 「 IWC 」 廠 牌 手 錶 後 ， 即 離  02

            開 停 車 處 ， 由 吳 秀 娥 及 陳 靖 詮 留 在 現 場 負 責 控 制 被 害 人 等 語  03

            。 又 於 證 據 並 所 犯 法 條 欄 說 明 ： 「 被 告 等 4 人 」 於 擄 人 勒 贖  04

            過 程 中 趁 隙 拿 取 被 害 人 之 手 錶 及 現 金 等 犯 行 ， 應 為 擄 人 勒 贖  05

            犯 行 所 吸 收 ， 不 另 論 罪 等 旨 。 可 見 由 李 育 儒 下 手 取 走 被 害 人  06

            手 錶 及 20萬 元 之 犯 罪 事 實 ， 已 經 檢 察 官 起 訴 ， 自 應 予 以 裁 判  07

            。 原 判 決 已 認 定 ： 陳 靖 詮 、 吳 秀 娥 分 持 不 具 有 殺 傷 力 之 空 氣  08

            槍 強 押 被 害 人 至 李 育 儒 所 駕 駛 之 A車 ， 盧 苡 瑄 則 駕 駛 B車 跟 隨  09

            在 後 ， 將 被 害 人 強 押 至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區 。 其 間 由 陳 靖 詮 依 計  10

            畫 與 被 害 人 談 判 贖 金 ， 被 害 人 因 恐 生 命 、 身 體 遭 受 危 害 ， 應  11

            允 交 付 3 千 萬 元 ， 並 撥 打 手 機 通 知 友 人 籌 措 、 交 付 。 李 育 儒  12

            於 等 待 交 付 贖 金 期 間 ， 「 趁 隙 」 將 被 害 人 隨 身 攜 帶 皮 包 內 之  13

            現 金 20萬 元 及 其 手 上 配 戴 之 「 IWC」 廠 牌 之 手 錶 1支 取 走 。 續  14

            由 盧 苡 瑄 駕 駛 B 車 搭 載 李 育 儒 ， 至 嘉 義 縣 朴 子 市 區 之 約 定 地  15

            點 取 贖 ， 陳 靖 詮 、 吳 秀 娥 留 在 車 上 控 制 被 害 人 等 情 ， 惟 未 說  16

            明 上 開 李 育 儒 取 走 被 害 人 身 上 之 現 金 及 手 錶 一 節 ， 有 無 犯 罪  17

            ？ 如 何 論 罪 ？ 已 不 無 已 受 請 求 之 事 項 未 予 判 決 之 可 議 。  18

            稽 之 被 害 人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及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其 被 3 名 歹  19

            徒 持 槍 強 押 上 A車 後 座 ， 其 中 2名 歹 徒 分 坐 其 兩 側 ， 並 以 頭 套  20

            罩 住 其 頭 部 ， 膠 條 綑 綁 雙 手 ， 且 拿 走 其 皮 包 內 現 金 及 所 配 戴  21

            之 手 錶 （ 見 他 字 第 344 號 卷 第 36至 38頁 ） ； 於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 22

            進 一 步 證 述 ： 歹 徒 以 槍 抵 住 其 身 體 ， 坐 在 右 邊 的 歹 徒 將 其 手  23

            錶 拿 走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審 卷 二 第 234至 236頁 ） 。 又 陳 靖 詮 於 檢  24

            察 官 訊 問 時 供 陳 ： 本 件 擄 人 勒 贖 是 「 慶 哥 」 （ 指 李 育 儒 ） 提  25

            議 的 ， 事 發 當 天 其 等 將 被 害 人 押 上 A 車 後 座 ， 其 與 吳 秀 娥 分  26

            坐 在 被 害 人 左 、 右 側 ， 「 慶 哥 」 有 翻 被 害 人 的 皮 包 ， 被 害 人  27

            皮 包 內 之 現 金 及 手 錶 應 該 是 「 慶 哥 」 所 拿 ， 手 錶 是 「 姐 阿 」  28

            （ 指 吳 秀 娥 ） 拔 下 來 的 （ 見 偵 字 第 2629號 卷 第 100、 102、 24  29

            2、 243頁 ） ； 吳 秀 娥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供 稱 ： 李 育 儒 要 其 察 看  30

            被 害 人 手 上 有 沒 有 手 錶 ， 其 確 認 被 害 人 有 戴 錶 ， 但 拿 不 下 來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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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， 係 由 李 育 儒 卸 下 手 錶 並 拿 走 （ 見 偵 字 第 2629號 卷 第 110 頁  01

            ） 各 等 語 。 果 若 屬 實 ， 可 見 被 害 人 被 擄 至 A 車 遭 吳 秀 娥 、 陳  02

            靖 詮 等 人 控 制 行 動 時 ， 由 李 育 儒 強 取 其 身 上 之 現 金 及 手 錶 。  03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所 謂 李 育 儒 「 趁 隙 」 取 走 被 害 人 皮 包 內 20萬 元 及 手 錶  04

            一 節 ， 其 具 體 情 節 如 何 ？ 是 否 於 至 使 被 害 人 不 能 抗 拒 之 情 形  05

            下 所 為 ？ 應 否 成 立 強 盜 罪 ？ 被 告 等 4 人 就 此 有 無 犯 意 聯 絡 及  06

            行 為 分 擔 ？ 有 無 刑 法 第 332 條 第 2項 第 3款 之 犯 強 盜 罪 而 擄 人  07

            勒 贖 結 合 犯 之 適 用 ？ 均 有 疑 義 。 此 攸 關 被 告 等 4 人 應 成 立 之  08

            罪 名 ， 自 有 詳 加 調 查 、 審 認 ， 並 說 明 所 憑 理 由 之 必 要 。 原 判  09

            決 未 能 就 上 情 加 以 調 查 、 釐 清 ， 亦 未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， 逕 論 被  10

            告 等 4 人 以 共 同 擄 人 勒 贖 罪 ， 致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執 以 指 摘 ，  11

            難 昭 折 服 ， 有 調 查 職 責 未 盡 、 理 由 不 備 及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 12

            誤 。  13

        三 、 刑 法 第 38條 之 1 規 定 「 犯 罪 所 得 ， 屬 於 犯 罪 行 為 人 者 ， 沒 收  14

            之 。 但 有 特 別 規 定 者 ， 依 其 規 定 （ 第 1 項 ） 。 犯 罪 行 為 人 以  15

            外 之 自 然 人 、 法 人 或 非 法 人 團 體 ， 因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取 得 犯 罪  16

            所 得 者 ， 亦 同 ： 一 、 明 知 他 人 違 法 行 為 而 取 得 。 二 、 因 他 人  17

            違 法 行 為 而 無 償 或 以 顯 不 相 當 之 對 價 取 得 。 三 、 犯 罪 行 為 人  18

            為 他 人 實 行 違 法 行 為 ， 他 人 因 而 取 得 （ 第 2 項 ） 。 前 二 項 之  19

            沒 收 ， 於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宜 執 行 沒 收 時 ， 追 徵 其 價  20

            額 （ 第 3 項 ） 。 第 一 項 及 第 二 項 之 犯 罪 所 得 ， 包 括 違 法 行 為  21

            所 得 、 其 變 得 之 物 或 財 產 上 利 益 及 其 孳 息 （ 第 4 項 ） 。 」 具  22

            體 而 論 ， 刑 法 所 沒 收 之 犯 罪 所 得 ， 係 指 直 接 源 於 違 法 行 為 之  23

            「 直 接 利 得 」 ； 及 利 用 該 直 接 利 得 所 變 得 之 物 或 財 產 利 益 及  24

            其 孳 生 之 利 益 ， 即 「 間 接 利 得 」 而 言 。 又 犯 罪 所 變 得 之 物 ，  25

            係 指 將 因 實 施 犯 罪 直 接 所 取 得 之 物 轉 換 成 其 他 形 式 之 物 ， 該  26

            轉 換 後 之 物 即 是 因 犯 罪 所 得 之 物 。 例 如 將 強 盜 之 物 變 賣 所 得  27

            金 錢 ， 或 以 擄 人 勒 贖 之 贖 金 購 買 金 飾 、 物 品 等 均 屬 之 。  28

            又 犯 罪 所 得 之 沒 收 性 質 類 似 不 當 得 利 之 衡 平 措 施 ， 非 屬 刑 罰  29

            ， 雖 不 適 用 嚴 格 證 明 法 則 ， 以 自 由 證 明 為 足 。 然 法 院 認 定 及  30

            計 算 犯 罪 所 得 ， 仍 應 依 卷 存 事 證 資 料 ， 並 於 理 由 內 就 其 依 據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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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， 始 符 法 制 。  01

            再 共 犯 所 得 之 沒 收 或 追 徵 ， 應 就 各 人 「 所 分 得 」 之 數 ， 亦 即  02

            各 人 「 對 犯 罪 所 得 有 事 實 上 之 處 分 權 限 」 而 言 。 倘 共 同 正 犯  03

            各 成 員 內 部 間 ， 對 於 不 法 利 得 分 配 明 確 時 ， 應 依 各 人 實 際 分  04

            配 所 得 宣 告 沒 收 ； 若 共 同 正 犯 成 員 對 不 法 所 得 並 無 處 分 權 限  05

            ， 與 其 他 成 員 亦 無 事 實 上 之 共 同 處 分 權 限 者 ， 自 不 得 諭 知 沒  06

            收 。 倘 共 同 正 犯 各 成 員 對 於 不 法 利 得 主 觀 上 均 具 有 共 同 處 分  07

            之 合 意 ， 客 觀 上 復 有 共 同 處 分 之 權 限 ， 且 難 以 區 別 各 人 分 得  08

            之 數 ， 仍 應 共 同 負 責 。  09

            起 訴 書 載 稱 ：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、 陳 靖 詮 及 李 育 儒 於 取 得 贖 金  10

            後 至 「 金 銀 島 汽 車 旅 館 」 分 贓 ， 將 3千 萬 元 贖 金 分 為 4份 ， 每  11

            份 750萬 元 ，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母 女 及 陳 靖 詮 各 分 得 1份 ， 剩 餘  12

            2份 及 車 上 現 金 、 「 IWC」 廠 牌 手 錶 歸 李 育 儒 所 有 。 嗣 張 宗 豪  13

            得 知 取 贖 成 功 ， 要 求 朋 分 ，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撥 出 20萬 元 透 過  14

            李 育 儒 轉 交 張 宗 豪 ， 另 由 陳 靖 詮 撥 付 30萬 元 與 張 宗 豪 。 又 吳  15

            秀 娥 將 實 際 分 得 之 730萬 元 ， 其 中 75萬 元 購 買 扣 案 之 「 OMEGA  16

            」 廠 牌 手 錶 ， 其 中 560 萬 元 （ 已 扣 案 ） 藏 在 盧 苡 瑄 向 「 合 作  17

            金 庫 」 租 用 之 第 00000 號 保 險 箱 ， 餘 款 95萬 元 由 吳 秀 娥 、 盧  18

            苡 瑄 持 有 （ 吳 秀 娥 處 扣 得 2萬 元 ， 盧 苡 瑄 處 扣 得 3萬 5千 5百 元  19

            、 5 萬 7千 3百 元 ） 或 花 用 殆 盡 ， 陳 靖 詮 及 張 宗 豪 分 得 之 贓 款  20

            均 花 費 殆 盡 ， 爰 聲 請 依 刑 法 第 38條 之 1第 1項 前 段 、 第 3 項 規  21

            定 ， 就 其 等 犯 罪 所 得 等 物 予 以 沒 收 （ 追 徵 ） 。  22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維 持 第 一 審 判 決 關 於 犯 罪 所 得 諭 知 盧 苡 瑄 扣 案 之  300  23

            萬 元 沒 收 ； 吳 秀 娥 、 陳 靖 詮 、 張 宗 豪 未 扣 案 犯 罪 所 得 170 萬  24

            元 、 200 萬 元 、 20萬 元 均 沒 收 ， 如 全 部 或 一 部 不 能 沒 收 或 不  25

            宜 沒 收 ， 追 徵 其 價 額 ， 固 說 明 ： 陳 靖 詮 於 偵 查 、 第 一 審 及 原  26

            審 審 理 時 均 供 稱 ： 其 只 分 得 200 萬 元 ； 張 宗 豪 及 陳 靖 詮 均 供  27

            稱 ： 陳 靖 詮 交 付 之 30萬 元 ， 係 返 還 對 張 宗 豪 之 欠 款 各 等 語 。  28

            又 吳 秀 娥 及 盧 苡 瑄 「 共 同 分 得 」 750 萬 元 ， 警 方 於 「 盧 苡 瑄  29

            」 承 租 之 「 合 作 金 庫 」 第 00000號 保 險 箱 所 扣 得 560萬 元 ， 係  30

            吳 秀 娥 及 盧 苡 瑄 犯 罪 所 得 之 部 分 款 項 ， 經 扣 除 張 宗 豪 「 分 紅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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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」 之 20萬 元 及 吳 秀 娥 分 配 與 盧 苡 瑄 之 300 萬 元 ， 吳 秀 娥 仍 有  01

            170 萬 元 犯 罪 所 得 ， 並 未 扣 案 ， 而 為 上 開 沒 收 （ 追 徵 ） 之 諭  02

            知 。 至 扣 案 吳 秀 娥 之 現 金 2萬 元 、 「 OMEGA」 手 錶 ； 盧 苡 瑄 之  03

            銀 色 戒 臺 1個 、 金 戒 指 2枚 及 鑽 石 1顆 、 現 金 3萬 5千 5百 元 、 「  04

            LV」 包 包 2個 、 現 金 5萬 7千 3百 元 ； 陳 靖 詮 女 友 洪 郁 惠 之 （ 鑽  05

            石 ） 戒 指 1枚 ， 被 告 等 4人 均 否 認 為 其 等 以 犯 罪 所 得 所 購 買 ，  06

            既 無 證 據 證 明 係 被 告 等 4 人 犯 罪 所 得 或 所 變 得 之 物 ， 乃 不 予  07

            沒 收 等 旨 。  08

            然 查 ：  09

          � 陳 靖 詮 部 分 ：  10

           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於 檢 察 官 訊 問 時 證 稱 ： 李 育 儒 取 得 贖 金 3 千  11

            萬 元 後 ， 與 盧 苡 瑄 、 吳 秀 娥 及 陳 靖 詮 一 起 駕 車 到 「 金 銀 島 汽  12

            車 旅 館 」 分 配 贖 金 ， 李 育 儒 說 分 成 4 份 ； 吳 秀 娥 進 一 步 證 述  13

            ： 其 與 盧 苡 瑄 合 計 分 得 750萬 元 ， 李 育 儒 在 其 面 前 同 樣 拿 1份  14

            現 金 給 陳 靖 詮 等 語 （ 見 偵 字 第 2629號 卷 第 229 頁 ） 。 如 果 可  15

            信 ， 李 育 儒 攜 帶 甫 取 得 3 千 萬 元 之 贖 金 ， 而 與 盧 苡 瑄 、 吳 秀  16

            娥 及 陳 靖 詮 一 同 到 汽 車 旅 館 分 贓 ， 其 明 示 贓 款 分 成 「 4 份 」  17

            ， 並 當 場 交 付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及 陳 靖 詮 各 「 1 份 」 ， 吳 秀 娥  18

            分 得 750 萬 元 ， 陳 靖 詮 既 負 責 擄 走 並 箝 制 被 害 人 行 動 ， 且 負  19

            責 交 涉 贖 金 ， 其 對 犯 罪 計 畫 遂 行 之 貢 獻 ， 不 亞 於 吳 秀 娥 及 盧  20

            苡 瑄 ， 僅 分 得 200 萬 元 似 不 合 理 ， 陳 靖 詮 所 述 上 情 ， 是 否 實  21

            在 ？ 陳 靖 詮 究 分 配 若 干 贖 金 ？ 已 不 無 疑 義 。  22

            又 陳 靖 詮 於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供 稱 ： 扣 案 洪 郁 惠 所 有 之 （ 鑽 石 ）  23

            戒 指 1 枚 ， 係 其 以 分 得 贓 款 中 之 50萬 元 所 購 買 等 語 （ 見 第 一  24

            審 卷 三 第 352 頁 ） 。 果 若 可 信 ， 以 該 枚 戒 指 係 警 方 搜 索 陳 靖  25

            詮 與 其 女 友 洪 郁 惠 位 於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000 號 住 處 所  26

            查 扣 ， 原 判 決 逕 認 無 證 據 證 明 該 戒 指 係 陳 靖 詮 之 犯 罪 所 得 變  27

            得 之 物 ， 而 未 說 明 取 捨 之 依 據 ， 即 不 予 沒 收 ， 尚 嫌 速 斷 。  28

          �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部 分 ：  29

          � 原 判 決 說 明 ： 吳 秀 娥 於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坦 承 ： 其 與 盧 苡 瑄 「 共  30

            同 分 得 」 750 萬 元 ， 警 方 於 「 盧 苡 瑄 」 承 租 之 「 合 作 金 庫 」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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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第 00000號 保 險 箱 所 扣 得 560萬 元 ， 係 吳 秀 娥 與 盧 苡 瑄 犯 罪 所  01

            得 之 部 分 款 項 ， 經 扣 除 張 宗 豪 「 分 紅 」 之 20萬 元 及 吳 秀 娥 分  02

            配 與 盧 苡 瑄 之 300萬 元 ， 吳 秀 娥 仍 有 170萬 元 犯 罪 所 得 尚 未 扣  03

            案 等 語 。 然 盧 苡 瑄 於 警 詢 、 檢 察 官 訊 問 及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供 稱  04

            ： 吳 秀 娥 將 分 配 所 得 730萬 元 其 中 560萬 元 放 在 其 租 用 之 保 險  05

            箱 內 ， 其 分 得 300萬 元 等 語 （ 見 警 二 卷 第 9、 13頁 、 偵 字 第 27  06

            31號 卷 第 25頁 、 第 一 審 訴 字 卷 一 第 99頁 ） 。 上 開 「 合 作 金 庫  07

            」 保 險 箱 內 之 現 金 560 萬 元 是 否 為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瑄 「 共 同 犯  08

            罪 所 得 」 ？ 處 分 權 歸 屬 何 人 ？ 有 無 分 配 協 議 ？ 仍 屬 不 明 。  09

          � 警 方 搜 索 � 盧 苡 瑄 向 「 合 作 金 庫 」 租 用 之 第 00000 號 保 險 箱  10

            ， 另 扣 得 銀 色 戒 臺 1 個 、 金 色 戒 指 2枚 及 鑽 石 1顆 （ 見 嘉 義 市  11

            政 府 警 察 局 第 一 分 局 刑 事 案 件 報 告 書 卷 第 181 頁 ） ； � 吳 秀  12

            娥 與 其 男 友 凌 詠 勝 位 於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0號 鐵 皮 屋 居 處  13

            ， 扣 得 「 OMEGA」 廠 牌 手 錶 1 支 及 現 金 2萬 元 （ 見 同 上 報 告 書  14

            卷 第 210頁 ） ； � 盧 苡 瑄 位 於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○ 路 000 號 9  15

            樓 之 0 居 處 ， 扣 得 現 金 3萬 5千 5百 元 、 「 LV」 包 包 2個 ； � 盧  16

            苡 瑄 與 其 男 友 黃 揚 竑 位 於 高 雄 市 ○ ○ 區 ○ ○ 路 0段 000巷 00號  17

            2 樓 後 室 之 居 處 ， 扣 得 現 金 5萬 7千 3百 元 （ 見 警 2卷 第 34至 43  18

            頁 ） 。 而 卷 附 吳 秀 娥 於 民 國 110年 2月 1日 以 通 訊 軟 體 LINE和  19

            暱 稱 「 立 法 院 」 者 於 對 話 中 ， 提 及 「 我 用 命 換 來 的 」 、 「 …  20

            … 我 買 了 一 隻 手 表 ， 『 76萬 』 好 想 給 你 看 」 、 「 所 以 買 一 隻  21

            錶 愛 自 己 一 下 」 （ 見 警 一 卷 � 數 位 鑑 識 報 告 第 38、 39頁 ） 。  22

            參 酌 吳 秀 娥 於 警 詢 時 供 稱 ： 該 手 錶 係 以 分 得 贓 款 所 購 買 ， 2  23

            萬 元 係 其 花 用 所 剩 （ 見 警 一 卷 � 第 6頁 ） ； 盧 苡 瑄 於 檢 察 官  24

            訊 問 時 供 稱 ： 吳 秀 娥 用 分 得 之 贓 款 購 買 1支 「 60幾 萬 元 」 的  25

            「 鑽 錶 」 、 剩 下 的 錢 吳 秀 娥 過 年 期 間 輸 掉 了 等 語 （ 見 偵 字 第  26

            2731號 卷 第 25頁 ） 。 如 果 可 信 ， 可 見 吳 秀 娥 有 以 分 得 之 贓 款  27

            購 買 價 值 不 斐 之 手 錶 。 吳 秀 娥 及 盧 苡 瑄 所 稱 之 手 錶 是 否 即 為  28

            扣 案 「 OMEGA」 手 錶 ？ 即 有 疑 義 。 再 者 ， 警 方 自 吳 秀 娥 及 盧  29

            苡 瑄 上 開 處 所 查 扣 之 2萬 元 、 9萬 2千 8百 元 ， 是 否 為 犯 罪 所 得  30

            ？ 上 開 手 錶 、 戒 臺 、 金 色 戒 指 、 鑽 石 ， 是 否 為 吳 秀 娥 、 盧 苡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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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瑄 犯 罪 所 得 變 得 之 物 ？ 同 有 疑 問 。  01

          � 張 宗 豪 部 分 ：  02

            原 判 決 說 明 ： 張 宗 豪 於 檢 察 官 聲 請 羈 押 由 第 一 審 法 官 訊 問 、  03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訊 問 及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所 辯 ： 陳 靖 詮 交 付 之 30萬 元 係 返  04

            還 先 前 之 互 助 會 等 欠 款 ， 陳 靖 詮 於 第 一 審 審 理 時 證 稱 ： 其 有  05

            積 欠 張 宗 豪 60餘 萬 元 各 云 云 ， 均 屬 不 實 等 語 （ 見 原 判 決 第 27  06

            頁 ） 。 似 認 陳 靖 詮 交 付 張 宗 豪 30萬 元 ， 與 本 件 擄 人 勒 贖 有 關  07

            ， 然 未 就 張 宗 豪 自 陳 靖 詮 處 所 取 得 30萬 元 諭 知 沒 收 ， 其 認 定  08

            事 實 與 理 由 說 明 ， 已 有 矛 盾 。 又 張 宗 豪 及 陳 靖 詮 均 不 否 認 陳  09

            靖 詮 於 取 得 贖 金 後 ， 主 動 聯 絡 張 宗 豪 ， 並 先 後 支 付 共 30萬 元  10

            （ 見 警 一 卷 � 第 83、 84頁 ， 第 一 審 聲 羈 字 第 29號 卷 第 68頁 、  11

            偵 字 第 2629號 卷 第 243 頁 ） ， 則 陳 靖 詮 交 付 30萬 元 與 張 宗 豪  12

            ， 是 否 屬 於 犯 罪 所 得 ？ 仍 有 疑 竇 。  13

          � 以 上 各 點 ， 攸 關 被 告 等 4 人 犯 罪 所 得 之 沒 收 及 量 刑 輕 重 之 事  14

            項 ， 自 應 詳 加 調 查 、 審 認 ， 並 敘 明 論 斷 之 理 由 。 原 判 決 僅 諭  15

            知 盧 苡 瑄 扣 案 300 萬 元 沒 收 ， 吳 秀 娥 、 陳 靖 詮 、 張 宗 豪 沒 收  16

            追 徵 170萬 元 、 200萬 元 、 20萬 元 。 就 上 述 犯 罪 所 得 與 扣 案 之  17

            鑽 石 戒 指 、 「 OMEGA 」 手 錶 、 戒 臺 、 金 色 戒 指 、 鑽 石 、 現 金  18

            等 物 ， 則 未 予 沒 收 （ 追 徵 ） ， 亦 未 進 一 步 審 認 及 說 明 ， 有 調  19

            查 職 責 未 盡 、 理 由 欠 備 及 適 用 法 則 不 當 之 違 誤 。  20

        四 、 刑 之 量 定 ， 為 求 個 案 裁 判 之 妥 當 性 ， 法 律 賦 予 法 院 裁 量 權 ，  21

            並 應 依 刑 法 第 57條 規 定 ， 衡 酌 行 為 人 及 其 行 為 包 括 該 條 所 列  22

            舉 之 10款 事 項 等 具 體 情 況 ， 為 個 案 之 整 體 刑 罰 評 價 。 刑 法 第  23

            57條 第 10款 所 定 之 「 犯 罪 後 之 態 度 」 為 科 刑 輕 重 應 審 酌 事 項  24

            之 一 ， 就 被 告 犯 罪 後 悔 悟 之 程 度 而 言 ， 包 括 被 告 行 為 後 ， 有  25

            無 返 還 （ 提 出 ） 全 部 犯 罪 所 得 、 說 明 犯 罪 所 得 之 去 向 ， 以 及  26

            有 無 盡 力 賠 償 被 害 人 ， 或 規 避 賠 償 之 不 法 或 不 當 行 為 等 情 形  27

            均 屬 之 。  28

            被 告 等 4人 與 李 育 儒 策 劃 本 件 擄 人 勒 贖 1月 餘 ， 推 由 張 宗 豪 、  29

            陳 靖 詮 伺 機 將 「 GPS」 裝 置 在 被 害 人 所 有 之 A車 ， 掌 握 被 害 人  30

            行 蹤 ， 事 發 日 由 李 育 儒 、 陳 靖 詮 及 吳 秀 娥 ， 於 凌 晨 3 時 許 ，  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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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當 街 持 用 「 空 氣 槍 」 將 甫 離 開 「 SPA」 店 之 被 害 人 強 押 上 A車  01

            ， 勒 贖 3 千 萬 元 ， 並 洗 劫 被 害 人 隨 身 之 手 錶 及 20萬 元 得 � ，  02

            犯 罪 情 節 甚 為 嚴 重 。 又 被 告 等 4 人 並 未 與 被 害 人 和 解 、 賠 償  03

            損 害 ， 亦 未 完 整 陳 述 未 扣 案 贓 款 之 去 向 ， 其 等 犯 後 態 度 難 認  04

            良 好 。 衡 以 被 告 等 4 人 所 犯 擄 人 勒 贖 罪 之 法 定 刑 為 無 期 徒 刑  05

            或 7 年 以 上 有 期 徒 刑 ， 起 訴 書 係 求 刑 有 期 徒 刑 20年 、 17年 及  06

            10年 ； 於 第 一 審 判 決 後 ， 檢 察 官 以 量 刑 過 輕 為 由 ， 提 起 第 二  07

            審 上 訴 。 原 判 決 以 被 告 等 4 人 於 取 贖 後 釋 放 被 害 人 ， 符 合 刑  08

            法 第 347條 第 5項 後 段 「 得 」 減 輕 其 刑 之 規 定 ， 予 以 減 輕 其 刑  09

            後 ， 量 處 被 告 等 4人 有 期 徒 刑 3年 7月 至 3年 10月 不 等 ， 幾 近 最  10

            低 度 之 處 斷 刑 ， 而 未 就 此 為 必 要 之 說 明 ， 致 （ 被 害 人 請 求 ）  11

           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執 此 指 摘 ， 難 令 信 服 ， 有 理 由 欠 備 之 違 法 。  12

        五 、 以 上 ， 或 係 檢 察 官 上 訴 意 旨 所 指 摘 ， 或 為 本 院 得 依 職 權 調 查  13

            之 事 項 ， 且 上 述 原 判 決 之 違 誤 ， 已 影 響 於 事 實 之 確 定 ， 本 院  14

            無 從 據 以 自 為 裁 判 ， 應 認 原 判 決 有 撤 銷 發 回 更 審 之 原 因 。  15

        據 上 論 結 ， 應 依 刑 事 訴 訟 法 第 397條 、 第 401條 ， 判 決 如 主 文 。  16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7     月     28    日  17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刑 事 第 五 庭 審 判 長 法   官   李   錦   樑  18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周   政   達  1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吳   淑   惠  20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錢   建   榮  21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   官   林   孟   宜  22

        本 件 正 本 證 明 與 原 本 無 異  23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書 記 官  24

        中     華     民     國    111    年     8     月     4     日  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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